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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573/2021_2022__E6_96_B0_E

6_97_85_E8_A1_8C_E7_c34_573356.htm 国务院日前颁布了新

的《旅行社条例》，本条例自2009年5月1日起施行。其中规

定，旅行社安排的购物次数、停留时间及购物场所的名称，

旅游者自由活动的时间和次数都要在合同中明确约定，否则

将面临最高10万元的罚款。 据百考试题了解，新条例中规定

，未与游客签订旅游合同，与游客签的合同未载明具体购物

次数等细节，未取得旅游者同意自行将游客委托给其他旅行

社，将业务委托给不具有相应资质的旅行社的，由旅游行政

管理部门责令旅行社改正，并处以2万元以上10万元以下的罚

款；情节严重的，责令停业整顿1个月至3个月。 新条例还规

定，旅行社取得经营许可证之后，要在银行开设专门账户，

存入质量保证金。经营国内旅游业务和入境旅游业务的旅行

社，质量保证金为20万元；经营出境旅游业务的旅行社，应

当在20万的基础上再增存质量保证金120万元。与此前规定不

同的是，质量保证金的利息属于旅行社所有，政府不可以从

中扣去相应的管理费用。 天津市旅游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新

条例有很多是针对零负团费、购物、自费项目、老年费、保

险、导游服务等比较突出的旅游问题制定的。此前国内旅行

社的保证金是10万元，国际旅行社为60万元，其中具备出境

旅游业务经营资质的国际旅行社需增收100万元，而新条款则

适度降低了出境游业务的保证金。 另外，针对新条例明确提

出的旅行社不得以低于旅游成本的报价招徕旅游者以及未经

旅游者同意，旅行社不得在旅游合同约定之外提供其他有偿



服务等规定，天津市旅游业内人士分析，这将有效的遏制旅

行社压低报价争夺客源，而导致的服务质量下降，欺骗游客

购物等现象。 "#F8F8F8"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各类考试题

目直接下载。详细请访问 www.100test.com 


